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祥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

字第2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祥旭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祥旭於民國112年6月6日下午5時許，在桃園市○○區○○

○路0號前，欲自該處穿越忠孝西路往桃園街方向步行，本

應注意在設有行人穿越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穿越，不

得在其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且應注意在劃有分向限制

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且依當時天候及路況，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即貿然穿越馬路，適有曾昭龍騎乘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忠孝西路往中正路方

向外側路肩直行駛至該處，原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並且於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

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依當時情形，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王祥旭徒步穿越馬

路，煞閃不及自摔倒地，因此受有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

身多處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昭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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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

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被告王祥旭於本院

準備程序訊問中業已陳明：沒有意見，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

（見本院卷第43頁），此外，被告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見本院卷第58至6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

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

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

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

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祥旭於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

本院卷第66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曾昭龍於警詢中證述明

確（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卷第17至19頁）。此外，復有車

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籍資料查詢結果（見112年度

偵字第47753號卷第23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

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㈡、現場監視錄影器畫面擷圖（見112年度

偵字第47753號卷第25至31頁背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

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35至37頁）、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月29日蘆警分刑字第1130002184號

函暨員警職務報告（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卷第19至21

頁）、本院勘驗本案監視錄影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暨監視錄影

器畫面擷圖（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第67至91頁）可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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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事實要可認定

二、按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必須經由行人

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

圍內穿越道路。但行人行走於行人優先區不在此限，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1款定有明文。再按，汽車在單行道行

駛時，應在快車道上按遵行方向順序行駛，劃有路面邊線

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此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

3項及第9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告訴人未遵守前開交通

安全規則之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堪以認定，且桃園

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亦同認定被告在行人穿越道100

公尺範圍內之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未經由行人穿越道且未

注意左右來車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穿越道路，為肇事主因。

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行駛外

側路肩且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桃園市政

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3年6月19日桃交鑑字第1130004458

號函暨桃市艦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

206號卷第35至39頁背面）附卷可考。又告訴人因本件交通

事故受有身體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

害，亦有敏盛綜合醫院113年6月9日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

偵字第47753號卷第33頁）存卷可查，足認被告之過失駕駛

行為確實導致告訴人之傷害結果，其間具因果關係。被告既

有上開過失情形，自不因告訴人於本案交通事故亦有上揭肇

事因素，即可解免被告應負之過失罪責，至多僅於量處刑責

輕重時得予斟酌。綜上所述，應認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

要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經肇事路段時，未依規定

貿然穿越上開道路，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及駕駛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時，行駛外側路肩且未充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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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車前狀況，亦與有過失，並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

非無悔意，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智識程度、生活狀

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宗翰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劉哲鯤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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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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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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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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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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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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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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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祥旭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祥旭於民國112年6月6日下午5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號前，欲自該處穿越忠孝西路往桃園街方向步行，本應注意在設有行人穿越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穿越，不得在其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且應注意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且依當時天候及路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即貿然穿越馬路，適有曾昭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忠孝西路往中正路方向外側路肩直行駛至該處，原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且於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王祥旭徒步穿越馬路，煞閃不及自摔倒地，因此受有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昭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被告王祥旭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中業已陳明：沒有意見，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43頁），此外，被告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58至6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祥旭於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66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曾昭龍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卷第17至19頁）。此外，復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籍資料查詢結果（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23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現場監視錄影器畫面擷圖（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25至31頁背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35至37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月29日蘆警分刑字第1130002184號函暨員警職務報告（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卷第19至21頁）、本院勘驗本案監視錄影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暨監視錄影器畫面擷圖（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第67至91頁）可憑，此部分事實要可認定
二、按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但行人行走於行人優先區不在此限，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1款定有明文。再按，汽車在單行道行駛時，應在快車道上按遵行方向順序行駛，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此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及第9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告訴人未遵守前開交通安全規則之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堪以認定，且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亦同認定被告在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之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未經由行人穿越道且未注意左右來車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穿越道路，為肇事主因。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行駛外側路肩且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3年6月19日桃交鑑字第1130004458號函暨桃市艦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卷第35至39頁背面）附卷可考。又告訴人因本件交通事故受有身體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亦有敏盛綜合醫院113年6月9日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33頁）存卷可查，足認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確實導致告訴人之傷害結果，其間具因果關係。被告既有上開過失情形，自不因告訴人於本案交通事故亦有上揭肇事因素，即可解免被告應負之過失罪責，至多僅於量處刑責輕重時得予斟酌。綜上所述，應認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要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經肇事路段時，未依規定貿然穿越上開道路，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時，行駛外側路肩且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亦與有過失，並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宗翰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劉哲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祥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
字第2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祥旭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祥旭於民國112年6月6日下午5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
    號前，欲自該處穿越忠孝西路往桃園街方向步行，本應注意
    在設有行人穿越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穿越，不得在其
    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且應注意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
    段，不得穿越道路，且依當時天候及路況，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即貿然穿越馬路，適有曾昭龍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忠孝西路往中正路方向外側
    路肩直行駛至該處，原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並且於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
    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王祥旭徒步穿越馬路，煞
    閃不及自摔倒地，因此受有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
    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昭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
    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被告王祥旭於本院準備
    程序訊問中業已陳明：沒有意見，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
    本院卷第43頁），此外，被告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見本院卷第58至6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
    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
    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
    ，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
    ，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祥旭於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
    本院卷第66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曾昭龍於警詢中證述明
    確（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卷第17至19頁）。此外，復有車
    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籍資料查詢結果（見112年度
    偵字第47753號卷第23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
    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㈡、現場監視錄影器畫面擷圖（見112年度偵
    字第47753號卷第25至31頁背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
    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35至37頁）、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月29日蘆警分刑字第1130002184號函
    暨員警職務報告（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卷第19至21頁
    ）、本院勘驗本案監視錄影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暨監視錄影器
    畫面擷圖（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第67至91頁）可憑，此部
    分事實要可認定
二、按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必須經由行人
    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
    圍內穿越道路。但行人行走於行人優先區不在此限，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1款定有明文。再按，汽車在單行道行
    駛時，應在快車道上按遵行方向順序行駛，劃有路面邊線者
    ，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汽
    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
    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此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
    項及第9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告訴人未遵守前開交通安
    全規則之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堪以認定，且桃園市
    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亦同認定被告在行人穿越道100公
    尺範圍內之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未經由行人穿越道且未注
    意左右來車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穿越道路，為肇事主因。告
    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行駛外側
    路肩且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桃園市政府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3年6月19日桃交鑑字第1130004458號
    函暨桃市艦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
    6號卷第35至39頁背面）附卷可考。又告訴人因本件交通事
    故受有身體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亦有敏盛綜合醫院113年6月9日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偵字
    第47753號卷第33頁）存卷可查，足認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
    確實導致告訴人之傷害結果，其間具因果關係。被告既有上
    開過失情形，自不因告訴人於本案交通事故亦有上揭肇事因
    素，即可解免被告應負之過失罪責，至多僅於量處刑責輕重
    時得予斟酌。綜上所述，應認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要可
    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經肇事路段時，未依規定
    貿然穿越上開道路，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及駕駛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時，行駛外側路肩且未充分注
    意車前狀況，亦與有過失，並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
    非無悔意，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智識程度、生活狀
    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宗翰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劉哲鯤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祥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祥旭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王祥旭於民國112年6月6日下午5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號前，欲自該處穿越忠孝西路往桃園街方向步行，本應注意在設有行人穿越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穿越，不得在其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且應注意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且依當時天候及路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即貿然穿越馬路，適有曾昭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忠孝西路往中正路方向外側路肩直行駛至該處，原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且於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見王祥旭徒步穿越馬路，煞閃不及自摔倒地，因此受有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擦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昭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被告王祥旭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中業已陳明：沒有意見，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43頁），此外，被告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58至6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祥旭於本院審理時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66頁），並據證人即告訴人曾昭龍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卷第17至19頁）。此外，復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籍資料查詢結果（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23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現場監視錄影器畫面擷圖（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25至31頁背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35至37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月29日蘆警分刑字第1130002184號函暨員警職務報告（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卷第19至21頁）、本院勘驗本案監視錄影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暨監視錄影器畫面擷圖（見本院卷第59至60頁、第67至91頁）可憑，此部分事實要可認定
二、按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但行人行走於行人優先區不在此限，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條第1款定有明文。再按，汽車在單行道行駛時，應在快車道上按遵行方向順序行駛，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此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及第9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與告訴人未遵守前開交通安全規則之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堪以認定，且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亦同認定被告在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之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未經由行人穿越道且未注意左右來車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穿越道路，為肇事主因。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行駛外側路肩且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3年6月19日桃交鑑字第1130004458號函暨桃市艦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見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6號卷第35至39頁背面）附卷可考。又告訴人因本件交通事故受有身體左側第6-7肋骨骨折、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亦有敏盛綜合醫院113年6月9日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偵字第47753號卷第33頁）存卷可查，足認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確實導致告訴人之傷害結果，其間具因果關係。被告既有上開過失情形，自不因告訴人於本案交通事故亦有上揭肇事因素，即可解免被告應負之過失罪責，至多僅於量處刑責輕重時得予斟酌。綜上所述，應認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要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經肇事路段時，未依規定貿然穿越上開道路，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中央分向限制線路段時，行駛外側路肩且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亦與有過失，並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非無悔意，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暨其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宗翰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劉哲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